
2014年 73.2%
77.7%
94.4%

2015年

2016年

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发放教育资助3.29亿元

全省建档立卡人口中
实际在校生

实现资助全覆盖

万人9.94 万人6.6

实现了义务教育“衣食住行学”

补助2.3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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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市县已签订教育合作协议

17个项目正在洽谈

引进省外优质教育资源

对口帮扶项目24个5所学校和幼儿园已签约待建

18个市县已引进或正在洽
谈的合作办学项目

其中10所学校和幼儿园已招生

所学校正在建设

46个

7
个市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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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省在已逐步
提高义务教育、高等职业教育
和普通本科教育生均财政拨
款标准（含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学前
教育和普通高中经费生均财
政拨款制度，明确了中等职业
教育年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填

补了幼儿园和普通高中生均
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的空
白；调整完善了城乡义务教育
保障机制，将民办义务教育纳
入财政公用经费补助和“两免
一补”范围；完善了中等职业
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制度，构
建了贯穿学前到本科教育阶

段的生均财政拨款制度体
系，成为全国率先实现各级
各类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覆
盖的省份之一。确保各阶段
学校的日常运转及事业发展
所需的稳定资金来源，为各
级各类教育可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让全省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教育获得感
——2016年海南教育十大亮点

2017年2月 18日，2017年
度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在海口召
开。

会议指出，2016年，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教育部的有
力指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省
有关部门的倾力支持下，全省教
育系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坚持立德树人、深化改革、促进公
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各项工
作稳中有进、稳中增效，工作的力
度、成果的显现度、群众的满意度
进一步提升。

本报以跨版形式将这些成果
展示给读者，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特约记者 韩小雨 通讯员 云慧明 实习生 陈卓斌

2016年 1月 26日，省长
刘赐贵在全省“两会”上提
出“要引进全国优质教育资
源，来海南联合办学。今后
每个市县都要至少打造一
所省级中学、小学，以点带
面、示范带动，全面提升全
省教育整体水平。此后我
省及时制定了“一县两校一
园”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

程，这一工程从一开始就得
到了省委、省政府及各市县
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把
它摆在了植入“优质基因”，
全面改变我省基础教育落
后面貌，全面提升全省基础
教育整体办学水平的战略
高度予以推进。

截至2016年底，全省引
进和洽谈合作办学项目 46

个、对口帮扶项目 24 个，覆
盖了11个市县，北京大学附
中附小、清华大学附中、北师
大附中、人大附中、华东师大
二附中、华中师大一附中等
知名学校相继来琼办学，引
进了一批高层次的优秀校
长、教师和管理团队，对提升
当地中小学办学水平的示范
引领作用初步显现。

“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工
程是省政府2016年为民办实
事项目。去年一年，省教育厅
联合多部门搭建省级引进平
台，推动各市县落实主体责
任，为海南基础教育实现“高
位嫁接，弯道超车”引来了一
批高素质教育人才。

2016 年，我省确定录用
引进校长教师 164 人（校长
23人、教师141人）。引进的

23名校长均为县级以上名校
长、优秀校长、骨干校长，引
进的141名骨干教师全部为
县级以上骨干教师、优秀教
师。

我省2016年完成“卓越
校长工作室”“卓越教师工作
室”“海南省中学骨干教师赴
福建培训”等42个“好校长、
好教师”培养工程项目，共培
训4700人次；特色培训项目

“海南省边远乡村教学点小学
教师培训计划”，共培训乡村
教师3000多名。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还吸
引“候鸟型”人才为全省各级
各类学校服务，5所本科高校
试行“冬季小学期”，邀请“候
鸟”专家学者来琼讲学，海南
中学等5所厅直属中学和省
教培院聘请“候鸟”专家为学
校顾问。

2016年，省教育厅制定了《海
南省教育精准扶贫行动计划
（2016—2020年）》，确定了教育精
准扶贫“八大目标”，层层组织开展
教育精准扶贫培训。10月开始组
建13个工作组赴各市县，组织全
省近万名教师开展了历时一个多
月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就学
信息核查，摸清了教育精准扶贫底
数；组织开发教育精准扶贫信息管
理系统，实现动态跟踪管理。

全面开展建档立卡义务教育
适龄人口控辍保学，实现除身体
等特殊原因外全部入学；建立了
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四
免四补”“衣食住行学”政府托底
保障，免除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普通高中学费，完善非义务教
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
政策，资助额度人均提高了
1000元至3500元。构建了从
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程特
惠扶持政策体系，保障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
机会；确保教育精准资助“不落
一户、不落一生”。出台《海南省大
力开展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实施方
案》，推广省经济技术学校巾帼扶
贫励志班，在全省中职学校组建

扶贫励志班并实施“四优先”，即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优先选择中
职学校和就读专业，优先提供资
助性勤工俭学岗位，优先提供校
外实习岗位，优先推荐就业。厅
长曹献坤应邀到扶贫电视夜校宣
讲教育扶贫政策，961017热线工
单100%时限内办结并回复；拍摄
公益宣传片、广播剧、歌谣等，
开展“入村入校、入户上墙”精
准宣传，确保教育惠民政策家
喻户晓；继续做好教育扶贫移
民工程，全面加强农村贫困地
区学校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
加快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2014 年以来，我省围绕
全面改薄“二十条”底线指标，
坚持“保基本、补短板、兜底
线”，在中央资金和政策的引
领、支持下，加大统筹力度，足
额落实地方财政资金，全力推
进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项
目建设，改薄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

2014年—2016年，在改
薄项目建设上，落实全面改薄
专项资金32.9亿元，其中统筹

中央资金17.9亿元，省财资金
8.6亿元，市县资金6.4亿元。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投入6.8
亿元，主要用于农村特岗教师
工资、乡村教师补助、教师周
转房建设、教师引进和教师培
养培训等。投入约6亿元，用
于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

2016 年海口市秀英区、
三亚市吉阳区、五指山市、澄
迈县4个县（市、区）通过“全
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区）”评估认定，海口市秀
英区、澄迈县举全县（区）之力
分别投入2.8亿元和10.9亿元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
增省级规范学校24所。三沙
市永兴学校建成开学，海口市
教育局和琼台师范学院先后
派出志愿教师支援永兴学校，
今年开学在校生已增加到31
人，结束了三沙市没有学校的
历史，彰显了国家教育主权。

为了统筹各层次职业教
育协调发展，搭建人才成长

“立交桥”，扩大高职院校中的
中职毕业生生源比例，我省围
绕重点产业发展对职业教育
人才的需求，建设了一批中
职、高职和应用型本科之间相
互贯通的、毕业生具有一定就

业竞争力的重点和特色专业。
试点项目包括：五年一贯

制培养、中高职“3+2”连读、中
高职“3+2”分段培养、高职与
普通本科“3＋2”分段培养、中
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培
养、高职与普通本科联合培养、
完善“3+x”分段培养模式。

2016 年，这些试点项目
共完成招生10419人，完成年
度计划的94.4%。7个试点项
目中，5个项目完成率较2015
年有所提高，提高较为显著的
是中高职“3+2”分段培养项
目，完成率为91.9%，比2015
年提高了44.8%。

去年，我省出台了《海南省
统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实施方案》《海南省十二
大重点产业人才培养的五年行
动计划》《关于推动本科高校向
应用型转变的实施意见》等系列
重要文件，着力建立省重点产业

“1对1”产教合作创新人才培养

联盟，搭建供需双方沟通平台，
提高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与社会
需求的适应性，同时成立了海南
省互联网、电子商务、酒店管理
等人才培养创新联盟；以我省六
大类产业园区为重点，推动职业
院校与每个成规模的产业园区
一体化办学，促使职业教育与产

业发展有机互动、融合发展；将
省重点产业人才联合培养纳入
我省与江苏、天津、上海、福建等
省市，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等高校和国内知名
企业合作的内容，进一步落实
人才联合培养的具体承担院校
和具体专业。

2016年2月和3月，教育
部分别批准同意我省高考综合
改革主方案和2个配方案的报
备。随后，我省先后下发了《海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的
通知》等文件，举办了海南省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专题培训
班。此外，我省还出台了《进一
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

分值的实施办法》等配套文件。
为应对高考综合改革带

来的挑战，主动做好进入高考
综合改革的相关准备，省教育
厅在组织申报和充分论证的
基础上，共安排研究经费115
万元，于2016年 4月正式启
动了8大类16个高考综合制
度改革相关课题研究，同时有
39所普通高中学校作为实验

样本校参与课题研究和实验，
为2017年启动的高考综合改
革探路并积累经验。同时，投
入经费120万元，在海南中学
等6所高中开展了高考信息
化平台建设试点工作。

目前，省政府已审议《海
南省深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
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办法》
并报教育部备案。

全国教育装备综合改
革试验区、全国教育信息化
试点省和“三通两平台”建
设有序推进，省教育数据中
心建设基本完成，省级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线试

运行。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

融合不断深入，应用水平不
断提升。90%以上的教师和
50%初中以上的学生拥有实
名空间，近 9 万名中小学教

师通过“好研网”等平台开
展网络教研活动。4.3 万教
师参加中小学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
近 6 万名教师参加“一师一
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

2016年11月22日，教育
部与海南等六省（区）在北京
签署“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
际合作备忘录，成为全国首批
8个签署备忘录的省份之一，
标志着海南正式成为服务“一
带一路”战略的教育排头兵。

截至去年底，我省新增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3 个，海
南大学国际旅游学院已呈
报教育部审批；打造“留学
海南”品牌，省政府国际学

生奖学金新生名额由 2013
年的每年 50 人扩大至 150
人，2016年全省各类国际学
生人数增加到2285人（其中
学历生 920 人）。充分利用
并主动搭建教育对外交流平
台，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
流、合作办学，拓展汉语国际
推广工作。

我省还充分利用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教育部教育援

外基地”和“中国——东盟
教育培训中心”、海南师范
大学“国家汉办东南亚汉语
师资培训基地”等对外培训
交流基地和海南大学、海南
医学院等院校承担的对外
培训功能，面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旅游管理、热
带农业、热带疾病和本土汉
语教师等方面的培训，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
了较大的反响。

编
者
按

实施“一县两校一园”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 推进落实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实施“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和培养工程 推进义务教育县域均衡发展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课程建设与课程编排”
“学生生涯规划教育”
“教学班和行政班并存情况下的学校管理制度建构”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建构与应用”
“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建设”
“教师配置、提高和合理流转”
“考试招生及经费保障”
“宣传与社会理解”

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

建有校园网的学校比例达到62%
普通教室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比例达到79%
班级使用数字资源教学的比例达到80%以上

高校转型发展服务十二大产业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取得新突破，海南大学获得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
范校”荣誉称号，海口经济学院荣获“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50强高校”称号，三亚学院
被评为“全国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

承担起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教育担当 建立健全各阶段教育的生均财政拨款机制

公办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 年生均财政拨款不低于1.2万元

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大学共建孔子学院2个

1 2 3 4 5

6 7 8 9 10

特级教师7人、正高级教师2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4人
全国卓越校长领航工程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1人（每省仅有1人）

特级教师7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2人

确定录用引进

23名校长 其中

确定录用引进

141名骨干教师 其中

共批复新建教学楼、宿舍、食堂等校舍面积

3年来，全省共新建城镇学校10所
改扩建城镇学校676所，新增学位3.6万个

78.4 万平方米

共为市县招聘特岗教师等各类教师1301人

累计培训乡村教师12.3万人次

2016年共完成招生10419人 完成年度计划的9494..44%%
五年一贯制项目录取1672人

中高、中本类项目录取3018人

高职本科类项目录取983人

对口单招录取4746人

其中 试点项目招生完成率

海南大学启动“双一流”建设，热带农林学院短短50多天完成挂牌，我省首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成立

海南师范大学省部共建、海南医学院更名医科大学工作有序推进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琼台师范学院

试点推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口经济学院、三亚学院三所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
建设21个应用型转型试点专业

正式设立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批准筹设海南食品
药品职业学院、三亚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工作亮点

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高考综合改革重点课题的研究

大类高考综合
制度改革相关课题
88

网络学习空间开通数量超过40万个

全省中小学10M以上宽带接入比例达到85%

我省高校与

欧洲50多所高校

东南亚40多所高校

当年共有来自87个国家的国际学生2285人

向泰国、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家选派汉语志愿者
教师105人

目前

广泛建立校际友好关系

2016年
我省教育系统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访125批次387人
接待来访145批次1119人

公办幼儿园（含小学附设幼儿班）
年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原则上不得低于600元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含民办）
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每生每年小学650元、初中850元
对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生按每生每年6000元补助公用经费
继续落实城乡公办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

公办普通高中
各市县年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原则上不得低于1200元
省属普通高中学校为每生每年1500元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
年生均财政拨款不低于1万元
其中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拨款标准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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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7日，在海南师范大学，参加“汉语桥”秋令营的
马来西亚学子在用毛笔练写汉字。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思源
学校语音教室内，小朋友在学
英语。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2016年9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举行揭牌仪式暨开学典礼。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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